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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新聞公評人設置管理準則 

                                 民國 113年 04月 23日修訂公布 

 

 

第一條 （宗旨） 

  為強化新聞專業自律，促進與觀眾的意見交流，本公司特設置新聞公評人，   

  接受並調查觀眾有關新聞內容是否正確、公正、平衡以及具備良好品味的意   

  見或申訴，並提供適當處理措施之建議，以為本公司與觀眾溝通的橋梁。 

 

第二條 （聘任） 

一、本公司設置新聞公評人一至三人。 

二、新聞公評人由本公司總經理邀請外部專家學者擔任，期以獨立地位建立

公信。 

  三、新聞公評人任期一年，為兼任有給職（每月領取固定報酬），任期屆滿得 

      連續聘任之，任期內無正當理由或本法有特別之規定，不得任意免職。 

      新聞公評人如欲於任期中辭任，至遲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但未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前，不得事先於媒體或網路發布辭任訊息。 

   四、本公司應與新聞公評人簽訂委任契約，並將本管理準則列為契約附件， 

      以要求新聞公評人確實遵守。 

 

第三條 （資格） 

  一、新聞公評人應具備新聞相關實務、教學或研究經驗，且滿十年以上。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擔任新聞公評人: 

    （一）專職擔任民選公職人員、政務官、或任何政黨黨務之工作人員。 

    （二）個人之本業或者投資事業，與媒體經營有直接衝突或利害關係者。 

 

第四條 （職掌） 

  新聞公評人協助本公司建立公眾問責與自律機制，針對本公司新聞部門之新   

  聞作業及製播內容進行外部觀察並提出建議，惟不參與新聞製作流程及獎懲 

  作業。其職掌如下： 

（一）擔任本公司新聞部門與觀眾間之溝通橋梁，受理觀眾申訴，維護觀

眾權益及公共利益。 

（二）對本公司新聞部門的營運管理、新聞製播方向提出建言，以提升新 

聞品質。 

    （三）對悖離專業倫理及相關新聞爭議的處理，於公評人會議中提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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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改善意見。 

    （四）就侵害觀眾權益部分，視其情節輕重，交由個別公評人或公評人會 

          議討論後提出建言及改善意見。 

    （五）協助華視自律內控機制有效運作。 

 

第五條 （執行） 

一、觀眾向新聞公評人提出申訴之要件及處理程序： 

（一）申訴理由： 

若觀眾對於本公司製播之新聞報導及新聞節目有意見或想法，或認為

有違反法律規定，或相關新聞爭議，得向公評人提出申訴。 

  （二）申訴程序： 

        本公司應於官網設置新聞公評人專區，標示新聞公評人專用電子信 

        箱，以供觀眾提出申訴。客服應對所有申訴案件編號建檔，並同步通 

        知新聞公評人。 

  （三）處理程序：  

      1.不受理： 

   若申訴案件之內容無涉新聞自律、存在明顯錯誤認知或進行無端人 

      身攻擊等，新聞公評人得逕不予受理。 

    2.受理： 

        （1）新聞公評人受理申訴後，如認為有適法疑義及處理不當之處， 

              得要求本公司新聞部門儘速進行更正、說明或下架等改善措 

              施。 

        （2）本公司新聞部門對於新聞公評人的建議或要求如無不同意見， 

              應立即進行相應之處理。若有不同意見，應提報公評人會議進 

              行討論。 

        （3）新聞公評人會議針對申訴意見或爭議事項予以討論，並提出具 

              體結論後，應將討論結果公告於官網新聞公評人專區。 

     （4）個別新聞公評人所提意見為本公司新聞部門接受並處理者，亦 

              須公告於官網新聞公評人專區。 

 二、新聞公評人依職權進行調查： 

     新聞公評人得隨時審視本公司新聞部門之報導或新聞節目內容是否侵害 

   觀眾權益或悖離專業倫理，並向本公司新聞部門提出建議或要求改善。 

 

第六條 （調查權） 

一、新聞公評人受理觀眾申訴或主動立案調查時，若有需要，得向本公司新

聞部門相關同仁要求了解案件內容及製播過程。 

  二、本公司新聞部門相關同仁對於公評人的調查要求，若無正當理由，不得 

      予以拒絕或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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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聞公評人進行調查時，得向本公司調閱相關資料或資訊，但涉及本公

司業務機密或非法律允許提供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義務） 

  一、新聞公評人對申訴或爭議事件之處理，得隨時提出建議書。 

  二、新聞公評人會議應每兩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臨時召開。 

  三、新聞公評人每半年至少提出一份公評人報告書，供本公司刊載於網站專 

      區。 

四、新聞公評人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另以新聞公評人名義設立與觀眾互動 

的機制。 

五、新聞公評人對於因執行職務調閱之資料或資訊、知悉本公司之營業秘密

或本公司告知應保密事項，均應負保密義務，不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向

第三人透露或交付。本項保密義務於委任關係無效、撤銷、解除、終止

或屆滿後，公評人仍應繼續遵守，直至本公司對外公開或解密為止。 

  

第八條 （解任） 

 新聞公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得予以解職： 

 （一）違反本管理準則第三條之資格限制者。 

 （二）違反本管理準則第七條第五項之保密義務者。 

 （三）違反本管理準則其他規定，經本公司催告未能改正者。 

 

第九條 （施行及修訂） 

  本管理準則經總經理核准後公布施行，其修訂或廢止者，亦同。 


